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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4 条第 2 款(e)项通过的关于第

92/2015 号来文的决定、 

来文提交人： N.M.(由 Howard Kennedy 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土耳其 

来文日期： 2015 年 6 月 4 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已于 2015 年 7 月 22 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决定通过日期： 2018 年 7 月 9 日 

 

  

__________________ 

  经委员会第七十届会议(2018 年 7 月 2 日至 20 日)通过。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对本来文的审查：克拉迪斯·阿科斯塔·巴尔加斯、尼科尔·阿默林、

马加里斯·阿劳恰·多明格斯、冈纳尔·博格比、马里·昂·贝塞尔、路易扎·查拉尔、埃斯

特·埃霍巴米安、内尔拉·贾布尔、希拉里·戈贝德玛、纳赫拉·海达尔、露特·哈尔帕林-卡

达里、林阳子、里廉·霍夫梅斯特、达利娅·莱伊纳尔特、罗萨里奥·马纳罗、里亚·纳达莱

亚、阿鲁纳·德维·纳莱恩、班达娜·拉纳、帕特里夏·舒尔茨、宋文艳和艾伊查·瓦勒·维

尔吉斯。 

https://undocs.org/ch/A/RES/9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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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来文提交人为 N.M.，系新加坡公民，于 1976 年出生。她声称自己是土耳其

违反《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二、第三、第十五和第十六条规定的受

害者。提交人由 Howard Kennedy 律师担任代理。《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分

别于 1985 年 12 月 20 日和 2002 年 10 月 29 日对土耳其生效。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1997 年，提交人嫁给一位土耳其国民，并与之在土耳其生育了两个女儿。长

女 Z.K.生于 1999 年，次女 H.K.生于 2001 年。 

2.2 2003 年，提交人一家搬到马来西亚。2004 年，在依照伊斯兰律法宣布离婚

后，父亲离开家庭，宣布与妻子分居。两个女儿继续与母亲在马来西亚生活。母

亲保留了两个女儿的护照和其他身份证件，包括出境卡。同年，正式离婚程序在

新加坡伊斯兰教法院启动。 

2.3 2005 年 3 月 28 日，在未经提交人同意的情况下，父亲从土耳其驻新加坡领

事馆取得了 H.K 的“同意书”和土耳其旅行证件。提交人声称她对这些行动并不知

情。2006 年 2 月 16 日，父亲在未征得提交人同意的情况下将两个女儿从住所和

学校带走。父亲“威胁母亲并对她使用暴力行为”。随后，他将两个女儿交给提交

人照顾。提交人已就这次事件向警方报案。 

2.4 2006 年 2 月 24 日，按照夫妻双方达成的协议，父亲陪两个女儿过了一次周

末。这一次，父亲将两个女儿从马来西亚诱拐到土耳其。2006 年 2 月 27 日，父

亲的兄弟通知提交人，称两个孩子在土耳其。提交人向马来西亚警方报案，并且

签发了对父亲的逮捕令。2006 年 2 月 29 日，提交人向土耳其驻新加坡领事馆提

出申诉，并在 2006 年 3 月初前往土耳其。 

2.5 与此同时，父亲于 2006 年 3 月在土耳其对提交人提起离婚—监护权诉讼。

2006 年 3 月 21 日，土耳其家事法院出具了一份专家报告，报告中建议，一旦离

婚，监护权将判给提交人，且暂时仍由父亲行使监护权。2006 年 4 月 4 日，父亲

撤回其离婚和监护权申请，于是科贾埃利省的一个家事法院驳回了他的离婚—监

护权诉讼。 

2.6 2006 年 4 月 10 日，提交人向土耳其警方报案，报告中记录了父亲的地址和

他在马来西亚诱拐女儿的细节。她还说，她希望将两个孩子交给她照顾。2006 年

4 月 18 日，她向伊斯坦布尔首席检察官提交了一份报告。同日，提交人在土耳其

科贾埃利省的另一个家事法院申请离婚。2007 年 7 月 25 日，离婚诉讼结束，因

为提交人在 2007 年 6 月 4 日的信中撤回申请。 

2.7 同样在 2006 年 4 月 18 日，父亲也在土耳其启动了离婚程序。 

2.8 2006 年 8 月 8 日，提交人和父亲在新加坡正式离婚。法院将子女监护权判给

了提交人，但两个孩子仍在土耳其与其父亲在一起。 

2.9 2007 年 3 月 19 日，受土耳其检察总长办公室委托，专家对提交人的签名与

同意书上的签名进行了比较，分析了同意书的复印件而非原件，专家报告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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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为两个孩子离开新加坡申领旅行证件的同意书上的签名确实为提交人的签

名。检察官办公室据此于 2007 年 3 月 21 日决定不以诱拐或伪造罪起诉父亲。

2007 年 5 月 4 日，提交人针对该决定向萨卡利亚省高等刑事法院提起上诉。2007

年 5 月 14 日，她的上诉被驳回。 

2.10  2007 年 5 月 26 日或前后，提交人将两个女儿秘密带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提交人被叙利亚当局拘留。经土耳其驻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大使交涉，提交

人和两个女儿被送回土耳其。2007 年 7 月 19 日，一家土耳其法院裁定不起诉提

交人将两个孩子带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行为。经上诉后，2007 年 12 月 15 日

维持该裁决。 

2.11  2010 年 2 月 5 日，科贾埃利省首席检察官办公室裁定，没有理由以伪造或

诱拐罪起诉父亲。2010 年 2 月 18 日，提交人针对该裁决向萨卡利亚省另一家高

等刑事法院提起上诉。2010 年 4 月 28 日，法院驳回了她的上诉，维持不起诉父

亲的裁决。提交人认为，因此，在诱拐和伪造罪问题上，已经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2.12  与此同时，父亲于 2007 年 12 月 18 日向科贾埃利省第一家事法院提起离

婚诉讼。该法院的离婚和监护程序于 2011 年 4 月 27 日结束，法院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作出裁决，将两个孩子的监护权判给父亲。提交人于 2011 年 6 月 15 日

向土耳其最高上诉法院提起上诉。2011 年 11 月 29 日，提交人被告知，她的上诉

将于 2012 年 5 月审理。2012 年 9 月 24 日，最高上诉法院维持了下级法院的裁

决。 

2.13  提交人解释说，自诱拐以后，她与两个女儿很少接触。土耳其法院裁决她

只能在受到监督的情况下与两个孩子接触，每个月 4 至 5 个小时以及在宗教节日

期间。为了探视女儿，提交人要从马来西亚坐飞机到土耳其，并且要独自承担费

用。 

2.14  在提交人于 2006 和 2007 年前往土耳其期间，她向警方报案，声称父亲对

她多次实施暴力和攻击行为。她还宣称父亲有时无视法院裁定的她与两个孩子之

间的接触安排。 

  申诉 

3.1 提交人声称她是《公约》之下性别歧视行为的受害者，该行为违反了《公约》

第二、第三、第十五条(结合关于婚姻和家庭关系中平等的第 21(1994)号一般性建

议理解)和第十六条第 1 款(c)和(d)项之规定。她声称有两项理由可以认定缔约国

违反了以上规定。一是土耳其当局没有阻止诱拐她的两个孩子的行为，而且没有

保障提交人作为母亲享有的权利。二是土耳其当局没有为提交人提供通过法院获

得有效救济的机会。 

3.2 提交人辩称，她没有在新加坡签署同意书，她的签名是伪造的。父亲提供的

唯一证据是一份专家报告(见第 2.9段)，声称同意书上的签名就是提交人的签名。

专家们鉴定的是同意书的复印件而非原件。提交人辩称，即使她在同意书上签了

字，土耳其领事馆也不应为她的女儿签发旅行证件。父亲宣称，他取得旅行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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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提交人实际上一直在领事馆，但是她的脸被面纱完全遮住，所以没有被

认出来。提交人辩称，她护照上的盖章证明她当时在马来西亚，而且父亲的论点

显示他对选择戴面纱的妇女怀有歧视态度。土耳其当局推定认可父亲对事件的说

法，这证明，由于提交人的性别，她出示的证据没有受到重视，而且暴露了在家

庭事务中接受男性意见的文化，因此，分别违反了《公约》第十五条(结合第 21

号一般性建议理解)和第十六条第 1 款(c)项之规定。 

3.3 提交人于 2006 年 4 月 10 日向土耳其警方报告她的两个女儿被诱拐。然而，

警方直到 2007 年 3 月才采取行动。民事和刑事法律程序的过分延误、未迅速处

理提交人的指控且没有为她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违反了《公约》第十五条(结合第

21 号一般性建议理解)之规定。 

3.4 从提交人向土耳其警方报告诱拐事件之时起，当局没有确保她与两个女儿的

适当联系，没有保障她作为母亲的权利。由于未能保护这些权利，缔约国违反了

《公约》第十六条第 1 款(d)项之规定。提交人声称，没有执行探视令源于一种顽

固的观念，即作为户主，父亲是主要决策者，这违反了《公约》第十六条第 1 款

(c)项(结合第 21 号一般性建议理解)之规定。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初步意见 

4. 在 2015 年 9 月 16 日发出的一份普通照会中，缔约国对来文可否受理提出异

议。缔约国声称，国内救济办法尚未用尽，因为提交人关于离婚和监护权的上诉

还未结束。况且，按照《土耳其宪法》第 148 条规定，在上诉程序结束后，提交

人有权向宪法法院提交个人申请，主张其人权遭受侵犯。 

  提交人针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初步意见所作的评论 

5.1 2016 年 2 月 11 日，提交人针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提交了评论。她

指出，缔约国的意见不准确，因为她的案件中没有未结束的上诉。她澄清，在土

耳其，有两种诉讼程序：一种是由诱拐和伪造罪引起的(刑事诉讼程序)，一种是

由离婚引起的(民事/家事诉讼程序)。 

5.2 可以以《宪法》和《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欧洲人权公约》)保

护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为由，针对 2012 年 12 月 23 日之后作出的判决1 向宪法法

院提出个人申请。对她而言，刑事诉讼程序于 2010 年 4 月 28 日结束，当时，萨

卡利亚省第二高等刑事法院维持了不以伪造和绑架罪起诉父亲的裁决。由于该裁

决是在宪法法院申请程序之前作出的，所以关于刑事诉讼程序的国内救济办法已

经用尽，无法再向宪法法院提起上诉。 

5.3 关于家事诉讼程序，最高上诉法院于 2012 年 9 月 24 日维持下级法院的判

决。提交人称，她的律师告诉她，向宪法法院提起上诉不会被承认，因为案件涉

及私人事务，因此，她不具有行动权。提交人辩称，即使她具有上诉权，宪法法

__________________ 

 1 实际上，根据《设立土耳其宪法法院及其程序规则法》(第 6216 号法令)的规定，可以就 2012

年 9 月 23 日之后作出的判决向宪法法院提起上诉。见下文第 6.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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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也不能向她提供有效的救济。因为只能就家事诉讼程序向宪法法院提出申请，

而刑事和家事问题交织在一起，不可能仅以家事问题的事实为依据得出公平和全

面的结果，所以救济不可能有效。提交人指出，如果注意到在国内(上诉)法院得

不到有效救济，委员会可以放弃有关用尽国内救济办法的要求。 

5.4 提交人还辩称，她在土耳其的律师告诉她，在首次申诉时已经用尽一切国内

救济办法。如果该意见不正确，提交人声称，不应该以她信赖律师不严谨的意见

为由禁止她寻求救济。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实质问题的意见 

6.1 在 2017 年 4 月 18 日的普通照会中，缔约国就案件可否受理和案情实质问题

提出了意见。  

6.2 缔约国首先认为，提交人未就其指称的违反《公约》第十五和第十六条的行

为提供具体证据。另外，就提交人辩称调查工作没有做到尽职调查而言，不能援

引《公约》作为依据。委员会的审查范围仅涉及侵犯《公约》规定权利的要求，

任何关于调查公平性的要求不属于其审查范围。 

6.3 关于家事诉讼程序，缔约国重申，提交人并未向宪法法院提出个人申请，因

此，她没有用尽国内救济办法。在这方面，缔约国指出，最高上诉法院 2012 年 9

月 24 日的裁决维持科贾埃利省家事法院的裁决，将子女监护权判给父亲，最高

上诉法院的裁决于 2013 年 1 月 3 日成为最终裁决，当时，双方并未申请纠正该

判决。2012 年 9 月 24 日生效的《设立土耳其宪法法院及其程序规则法》(第 6216

号法令)规定可以向宪法法院提出个人申请。根据该法律，可以在向宪法法院提出

的个人申请中对 2012 年 9 月 23 日之后成为最终判决的判决提出异议。另外，缔

约国指出，科贾埃利省家事法院在考虑了《儿童权利公约》和听取两个孩子的意

见及喜好的重要性之后，裁定让两个孩子与父亲在一起对她们最有利。家事法院

查明，两个孩子已经与父亲一起住了很长时间，并在土耳其学校就读。在诉讼过

程中的一次不公开审理中，两个孩子称，她们想留在父亲身边，但愿意与提交人

保持联系。家事法院签发了一份临时禁令，允许提交人与两个子女之间建立私人

关系。可是，提交人绑架了两个孩子并把她们带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况且，

由于马来西亚当局已经签发对父亲的逮捕令，他进入马来西亚就会被拘押。另一

方面，提交人却能够自由出入土耳其。家事法院还指出，将监护权判给母亲会实

际上终止子女与父亲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害孩子的心理成长。最后，缔约国声称，

提交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她有关家事法律程序存在性别歧视的指控。 

  提交人的进一步评论 

7.1 2017 年 8 月 21 日，提交人重申，因为她是个女人，缔约国没有为她提供有

效的救济。她辩称，她不是土耳其国民，而且土耳其法律制度偏向把土耳其男性

看作是对子女负责的户主。这一事实加重了对她的歧视。 

7.2 提交人声称缔约国没有遵守《国际儿童拐骗事件的民事问题公约》，而且无

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法院作出将单独监护权判给提交人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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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提交人称，程序公平和正当程序不限于公平审判的明示权利，也包括被纳入

《公约》平等原则中的观念，因此，未超出《公约》的范围。 

7.4 缔约国声称为两个子女旅行证件上的签名并非伪造，提交人对此提出异议，

并表示要提交由一位国际公认的新加坡专家得出结论，以证明她的签名是伪造的。

她还表示，缔约国关于对两个孩子进行不公开审理的说法不正确。   

7.5 提交人重申，她已经用尽一切国内救济办法，并且驳斥了关于还可以向宪法

法院寻求有效救济的主张。 

7.6 提交人对于自己将女儿带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做法表示遗憾，并强调她

致力于利用法治让两个孩子回到自己身边，不过，提交人指出，由于土耳其当局

一再给她设置各种障碍，她被迫自行解决。 

  缔约国提供的补充信息 

8.1 2017 年 11 月 13 日，缔约国重申了其先前的意见，并强调土耳其法律制度是

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宪法》第 41 条提供了男女平等的框架，民事制

度基于平等原则。 

8.2 缔约国指出，提交人关于《国际儿童拐骗事件的民事问题公约》的指控不属

于委员会的管辖范围。另外，由于马来西亚不是该文书的缔约方，故本案不能适

用该文书。最后，缔约国强调，提交人未就家事诉讼程序向宪法法院提出申请，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用尽国内救济办法。 

  提交人提供的补充信息 

9. 2018 年 3 月 8 日，提交人强调，委员会可以考虑国际法的一般原则，所以有

资格审议《国际儿童拐骗事件的民事问题公约》。提交人再次声明，作为妇女和外

国人，她受到缔约国歧视。她重申，没有及时让女儿回到她身边是因为父亲因性

别而受到优待。最后，提交人强调，她认为，一切国内救济办法已经用尽。 

  委员会需要审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案件可否受理 

10.1  根据议事规则第 64 条，委员会须决定来文是否符合《任择议定书》规定的

受理条件。根据议事规则第 72 条第 4 款，委员会须在考虑来文的案情实质之前

决定来文可否受理。 

10.2  委员会首先指出，同一事项过去和现在均未受到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

的审查。因此，《任择议定书》第 4 条第 2 款(a)项并不妨碍委员会审查本来文。 

10.3  委员会还指出，缔约国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4 条第 1 款对本来文的可受

理性提出异议，理由是科贾埃利省家事法院 2011 年 6 月 10 日的裁决将子女监

护权判给父亲，最高上诉法院 2012 年 9 月 24 日的裁决维持原判，根据缔约国

的意见，最高上诉法院的裁决于 2013 年 1 月 3 日成为最终裁决。然而，提交人

并未针对这份裁决向宪法法院提出申请。因此，缔约国认为，提交人没有用尽

国内救济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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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委员会首先回顾指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4 条第 1 款，除非委员会认

定已经用尽一切可用的国内救济办法，否则无法考虑来文，申请此类救济办法会

被不合理地延长时间或不可能实现有效救济的除外。 

10.5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对她在家事诉讼程序中无法有效用尽国内救济办法给

出的解释，因为只能就家事诉讼程序向宪法法院提出申请，但由于刑事和家事问

题交织在一起，不可能得出公平和全面的结果，所以救济不会有效。然而，委员

会注意到，可以根据《土耳其宪法》和《欧洲人权公约》保护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向宪法法院提出个人申请，对土耳其法院在 2012 年 9 月 23 日之后作出的判决提

出异议。提交人未对程序的可受理性提出异议。另外，委员会无法从案卷材料中

得出结论，认定离婚和子女监护权案件所涉救济办法不会有效，也无法认定如果

提交人向宪法法院提起上诉，无法通过这种特定救济办法获得补救。例如，提交

人未证明上诉不适用于离婚或子女监护权诉讼，也未证明宪法法院未经考虑即驳

回与其情形类似的上诉。仅宣称向土耳其宪法法院提出上诉不会构成有效救济不

能证明委员会有理由按例外情形处理《任择议定书》第 4 条第 1 款规定的可受理

性要求。因此，委员会宣布，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4 条第 1 款，来文的这一部

分不可受理。 

10.6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二、第三、第十五条(结合第 21 号

一般性建议理解)和第十六条第 1 款(c)和(d)项提出的要求。不过，委员会指出，

提交人没有提供充分的信息和解释来支持她的要求。在卷宗中没有任何进一步信

息或解释的情况下，委员会得出结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4 条第 2 款(c)项规

定，来文的这一部分不可受理。 

11. 因此，委员会决定：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4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c)项规定，来文不可受理； 

 (b) 将本决定通知缔约国和提交人。 

 

 

 

 


